福建省莆田监狱
提请减刑建议书
〔2025〕闽莆狱减字第673号
罪犯陈孝志，男，1995年10月15日出生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古田县，捕前系经商。现在一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17日作出（2020）闽01刑初82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陈孝志犯走私、贩卖、运输毒品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该犯及同案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1日作出（2021）闽刑终255号刑事判决，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（2020）闽01刑初82号刑事判决对陈孝志的定罪量刑的刑事判决，以上诉人陈孝志犯走私、贩卖、运输毒品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起算日期为2023年6月2日，届满日期为2025年6月1日。2023年6月21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属考察级罪犯。

罪犯陈孝志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，自入监以来改造表现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
遵守监规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该犯考核期自2023年6月21日起至2025年6月止累计获得2255分，表扬3次。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。
原判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，已终结执行。2024年12月31日，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复，我院立案执行的陈孝志等罚金、没收财产一案，我院仅依法扣划被执行人陈孝志名下存款1241.7元抵缴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，此外未发现被执行人陈孝志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；本案现已对被执行人陈孝志终结执行。

本案于2025年8月18日至2025年8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罪犯陈孝志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五十条、第五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一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，建议将罪犯陈孝志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1.罪犯陈孝志卷宗2册
2.减刑建议书4份
福建省莆田监狱
二○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

福建省莆田监狱
提请减刑建议书
〔2025〕闽莆狱减字第674号
    罪犯叶金，男，1987年2月28日出生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闽清县，捕前系务工。现在二监区服刑。
   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1日作出（2020）闽01刑初10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叶金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401547元。其无期徒刑起刑日期为2021年2月16日。2021年4月20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。2024年11月25日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（2024）闽刑更221号刑事裁定书，对该犯不予减刑，2024年12月9日送达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遵守监规：考核期内虽有1次违规，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该犯考核期自2021年4月20日起至2025年6月止累计获得5372分，表扬8次。考核期内违规1次，扣3分。
    原判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401547元，已缴纳人民币4506.1元，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500元。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13655.93元，月均消费人民币273.12元，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37.32元。2025年5月21日，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函复，在执行过程中，划扣被执行人叶金名下银行存款人民币2006.1元；通过网络系统查控，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，已裁定本案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；被执行人叶金于2023年3月13日向指定的执行案款专户缴纳人民币1000元。
该犯系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，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。















本案于2025年8月18日至2025年8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叶金在无期徒刑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五十七条、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将罪犯叶金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1.罪犯叶金卷宗2册
2.减刑建议书4份
福建省莆田监狱
二○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

福建省莆田监狱
提请减刑建议书
〔2025〕闽莆狱减字第675号
罪犯吴进旺,男，2000年12月22日出生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霞浦县，捕前系无业。曾因犯寻衅滋事罪于2020年1月21日被霞浦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同年7月6日刑满释放；因吸食毒品于2020年8月20日被霞浦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；因殴打他人于2021年2月20日被霞浦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。系累犯。现在二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19日作出（2022）闽09刑初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吴进旺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犯寻衅滋事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。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各原告人共计人民币52862.58元（包含同案犯许某某已赔偿的人民币3万元）。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各原告人不服，该犯及同案也不服，均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31日作出（2022）闽刑终26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此裁定即为核准对被告人吴进旺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以犯寻衅滋事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，决定执行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。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起算日期为2023年6月28日，届满日期为2025年6月27日止。2023年7月20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属考察级罪犯。
该犯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，自入监以来改造表现如下：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遵守监规：考核期内虽有1次违规，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该犯考核期自2023年7月20日起至2025年6月止累计获得2157分，表扬2次，物质奖励1次。考核期内违规1次，扣10分。
原判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各原告人共计人民币52862.58元，已缴纳人民币42862.58元，其中本次向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2862.58元。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5061.95元，月均消费人民币220.08元，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738.8元。
该犯系累犯，且系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，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。
    本案于2025年8月18日至2025年8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吴进旺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五十条、第五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一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，建议将罪犯吴进旺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1.罪犯吴进旺卷宗2册
2.减刑建议书4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莆田监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

福建省莆田监狱
提请减刑建议书

〔2025〕闽莆狱减字第676号
罪犯杨清齐，男，1972年1月8日出生，汉族，小学文化，户籍所在地云南省瑞丽市，捕前无业。曾因吸毒，于2014年7月30日被云南省瑞丽市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强制戒毒二年，于2016年8月24日被行政拘留十日并强制戒毒二年。现在三监区服刑。

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28日作出（2020）闽09刑初50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杨清齐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该犯及同案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6日作出（2022）闽刑终127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此裁定即为核准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杨清齐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裁定。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起算日期为2023年6月9日，届满日期为2025年6月8日。2025年3月26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属考察级罪犯。

该犯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无故意犯罪，自入监以来改造表现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由该犯口述，民警监督，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。

    遵守监规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
    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    劳动改造：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该犯考核期自2025年3月26日起至2025年6月止累计获得122.5分。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。
    原判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，本次未缴纳。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192.05元，月均消费人民币64.02元，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053.45元。

本案于2025年8月18日至2025年8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罪犯杨清齐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五十条、第五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一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，建议将罪犯杨清齐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1.罪犯杨清齐卷宗2册

      2.减刑建议书4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莆田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

福建省莆田监狱
提请减刑建议书
〔2025〕闽莆狱减字第677号
罪犯林万发 AUTOTEXTLIST  \* MERGEFORMAT ,男，1976年2月15日出生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顺昌县，捕前无固定职业。曾于1999年2月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，并处罚金五千元；2005年3月4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；2008年1月3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；2011年7月28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；2012年12月4日因犯抢劫罪被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，2018年9月7日刑满释放。系累犯。现在三监区服刑。
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（2019）闽01刑初86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林万发犯抢劫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责令退赔被害人人民币3356元。该犯不服，提出上诉，2019年12月28日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9）闽刑终321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其无期徒刑起刑日期为2020年1月6日。2020年1月8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。2023年8月25日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（2023）闽刑更244号刑事裁定书，裁定对该犯不予减刑，2023年9月6日送达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
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
遵守监规：考核期内虽有1次违规，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该犯考核期自2020年1月8日起至2025年6月止累计获得7144分，表扬10次，物质奖励1次。考核期内违规1次，扣5分。

原判罚金人民币6万元，已缴纳人民币5200元，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500元，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700元；责令退赔被害人人民币3356元，已缴纳人民币3356元，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356元。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18038元，月均消费人民币277.51元，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72.06元。2025年6月17日，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函复，在执行过程中，被执行人林万发已履行6056元；已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，但被执行人未按通知履行缴款义务；通过网络系统查控，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，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
该犯系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，且系累犯，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。

本案于2025年8月18日至2025年8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罪犯林万发在无期徒刑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五十七条、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规定，建议将罪犯林万发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1.罪犯林万发卷宗2册

2.减刑建议书4份   

福建省莆田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

福建省莆田监狱
提请减刑建议书
〔2025〕闽莆狱减字第678号
罪犯杨照才，男，1994年1月28日出生，苗族，小学文化，户籍所在地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，捕前无固定职业。现在五监区服刑。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9日作出（2017）闽01刑初7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杨照才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349425.3元。该犯及同案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8日作出（2017）闽刑终264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此裁定即为核准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杨照才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。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起算日期为2018年1月3日，届满日期为2020年1月2日。2018年1月12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。2020年7月29日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（2020）闽刑更182号刑事裁定书，将该犯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，2020年8月13日送达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罪犯杨照才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，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 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遵守监规：本轮考核期内虽有1次违规，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该犯上次减刑考核期内累计获得2327.5分，本轮考核期自2020年3月起至2025年6月止累计获得7516.5分，合计获得9844分，表扬16次。本轮考核期内违规1次，扣5分。
原判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349425.3元，已缴纳人民币1万元，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万元。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15184.57元，月均消费人民币237.26元，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836.83元。2025年6月19日，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复，在执行过程中，被执行人杨照才分别于2023年5月10日向本院转入人民币1000元、2024年4月1向本院转入人民币9000元；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杨照才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；暂未发现执行人杨照才有拒不交待账款、赃物去向的情形；暂未发现执行人杨照才有隐瞒、藏匿、转移财产情形；暂未发现执行人杨照才有妨碍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形；暂未发现执行人杨照才有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情形。
本案于2025年8月18日至2025年8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杨照才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无故意犯罪，在无期徒刑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五十七条、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将罪犯杨照才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1.罪犯杨照才卷宗3册
2.减刑建议书4份
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莆田监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

福建省莆田监狱
提请减刑建议书
〔2025〕闽莆狱减字第679号
      罪犯曹战争，男，1989年11月17日出生，汉族，小学文化，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永城市，捕前系务工。现在七监区服刑。

   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8日作出（2018）闽01刑初11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曹战争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366210元（已赔偿8万元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（2019）闽刑核35700823号刑事裁定，核准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8）闽01刑初119号以故意杀人罪，判处被告人曹战争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。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起算日期为2019年9月12日，届满日期为2021年9月11日。2019年9月23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。2022年3月20日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（2022）闽刑更4号刑事裁定书，将该犯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，2022年4月12日送达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
    该犯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，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
    遵守监规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
    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    劳动改造：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    该犯上次减刑考核期内累计获得2483分，本轮考核期自2021年10月起至2025年6月止累计获得4873分，合计获得7356分，表扬11次，物质奖励1次。本轮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。

    原判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366210元，已缴纳人民币81000元，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00元。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12985.13元，月均消费人民币288.56元，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73.53元。2025年3月31日，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函复，在执行过程中通过网络系统查控，未发现被执行人曹战争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，已裁定本案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。被执行人曹战争于2024年4月26日向执行案款专户缴纳人民币1000元。

    该犯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，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。

    本案于2025年8月18日至2025年8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    罪犯曹战争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，在无期徒刑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五十七条、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将罪犯曹战争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    此致

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

    附件：1.罪犯曹战争卷宗3册

          2.减刑建议书4份                    

福建省莆田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
福建省莆田监狱
提请减刑建议书
〔2025〕闽莆狱减字第680号

    罪犯林子安，男，1972年10月22日出生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，捕前系经商。现在七监区服刑。

   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28日作出（2020）闽01刑初10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林子安犯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输、储存爆炸物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犯污染环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；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；犯非法采矿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，决定执行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（已缴纳的行政罚款76492元依法折抵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的罚金）。该犯及同案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8日作出（2021）闽刑终146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其无期徒刑起刑日期为2021年12月23日。2022年1月18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
   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    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
    遵守监规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
    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    劳动改造：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    该犯考核期自2022年1月18日起至2025年6月止累计获得4350.5分，表扬7次。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。

    原判罚金人民币60万元，已缴纳人民币121492元，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万元，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.5万元。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11282.9元，月均消费人民币275.19元，账户可用余额560.29元。2025年6月10日，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复，在移送执行前，被执行人林子安已履行人民币76492元，在执行过程中，未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，已于2022年9月8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2025年2月9日，被执行人林子安缴纳罚金1万元。目前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有拒不交待赃款、赃物去向的情形；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有隐瞒、藏匿、转移财产情形；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妨碍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形；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有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情形。

    该犯系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，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。

    本案于2025年8月18日至2025年8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    罪犯林子安在无期徒刑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五十七条、第七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将罪犯林子安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    此致

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1.罪犯林子安卷宗2册

          2.减刑建议书4份     

福建省莆田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
福建省莆田监狱

提请减刑建议书

〔2025〕闽莆狱减字第681号
罪犯裴寿越(BUI THO VIET)，男，1995年1月16日出生，京族，高中文化，越南国籍，捕前系务工。现在八监区服刑。

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7日作出（2020）闽06刑初24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裴寿越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死刑。该犯及同案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9日作出（2021）闽刑终334号刑事判决，撤销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0）闽06刑初24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，即对被告人裴寿越的刑事判决，以上诉人裴寿越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。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起算日期为2023年6月7日，届满日期为2025年6月6日。2023年6月21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。现属考察级罪犯。

该犯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，自入监以来改造表现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因该犯系外国籍罪犯，认罪悔罪书由其口述、他犯代书。
遵守监规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接受教育改造。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

该犯考核期自2023年6月21日起至2025年6月止累计获得2151分，表扬2次，物质奖励1次。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。

本案于2025年8月18日至2025年8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罪犯裴寿越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五十条、第五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一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，建议将罪犯裴寿越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，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1.罪犯裴寿越卷宗2册

          2.减刑建议书4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莆田监狱

 二○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
